附件4

活力上合·2023中国（青岛）国际菁英创新创业大赛参赛声明
[bookmark: _GoBack]本（人/团队/企业）自愿作出以下声明：
1、 本（人/团队/企业）自愿参加本次大赛，并已详细阅读大赛公告，且同意并保证遵守公告说明之事项。
2、 本（人/团队/企业）保证参赛项目无知识产权争议，不会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相关法定权利。若因非法取得参赛项目，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本（人/团队/企业）自行承担。大赛举办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3、 本（人/团队/企业）提交的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并对提交参赛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同意大赛举办方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参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将自动取消参赛资格，并由本（人/团队/企业）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大赛举办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 本（人/团队/企业）的姓名、照片、视频等一切个人及参赛资料，准许大赛组委会用于本大赛的推广宣传，包括但不限于电视、报刊、杂志、广播及互联网等。
5、 本（人/团队/企业）不可撤销地授予大赛组委会自项目提交之日起两年内，以宣传为目的，以其原始形式或修改的形式使用各参赛类型方案和小组录像的权利。该使用许可为无偿、专有排他、可转让、全球性的。该使用或转让权利适用于所有领域，组委会有权以各种方式、方法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或授权第三方复制、 提供、出版、分发、进口、展示、开发、翻译、转换、修改、广播、汇编、录音录像和在所有通信网络上（如因特网）在线使用权利等。
6、 本次提交的所有材料不要求退还，本（人/团队/企业）已对所有材料自行备份留底。
7、 本（人/团队/企业）清楚并同意，为参赛而提供的项目计划书将向举办方（含评委、参赛选手、媒体等）公开。因评选工作需要而使用参赛者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人/团队/企业）的同意。大赛举办方对参赛者提供的项目计划书具有保密义务，在大赛举办方履行了必要的保密义务后，仍有部分或者全部信息在评选过程中泄漏的，大赛举办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八、本（人/团队/企业）声明并保证在法律资格、身体条件和心理健康方面不存在任何有可能妨碍参加大赛的问题或潜在隐患，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大赛举办方有权随时取消本（人/团队/企业）参赛资格，同时本（人/团队/企业）自行承担所有的法律后果。
九、本（人/团队/企业）了解融资的法定条件，并保证项目方案关于融资条件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
  申报人（签名或印章）：
申报企业（若有，盖章）：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